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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春光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辽宁春光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支持全资子公司

辽宁典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典冠科技”）项目建设及资金需求，为典冠科

技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1）典冠科技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

（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署《保证合同》，2025 年 11 月 21 日与建设银行签署

《保证合同补充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贷款银行 担保金额 贷款年限 担保方式 

辽宁典冠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分行 

2,000 8 年 连带责任保证 

（2）典冠科技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

下简称“兴业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贷款银行 担保金额 贷款年限 担保方式 

辽宁典冠科技 兴业银行股份 8,900 10 年 连带责任保证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沈阳

分行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决策与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授信暨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已经 2022 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并通过。 

（2）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暨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无需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辽宁典冠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黄海大街 46-5 号 3 楼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实缴资本：6,705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毕春光 

主营业务：全纸包装设备、背封包装设备、背封水浴灭菌线、机器人应用及



集成。经营范围：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

业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智能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

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

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22 年 3 月 31 日 

2.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5 年 9 月 30 日产总额：248,318,158.93 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总额：173,241,670.70 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28,993,234.30 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资产负债率：88.32% 

2025 年 9 月 30 日营业收入：5,417,731.47 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利润总额：-2,268,504.32 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净利润：-1,480,242.58 元 

审计情况：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建设银行： 

1、担保进展 

公司已足额清偿与建设银行相关的债务，对应担保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该

担保事项自债务结清之日起正式终止，后续公司不再承担相关担保责任。 

2、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 

（2）保证人：辽宁春光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的债务人：辽宁典冠科技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2023 年 6 月 26 日至 2031 年 6 月 25 日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兴业银行： 

1、担保进展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与兴业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就相关融资

事项为对应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事项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符

合公司相关规定，担保内容及额度均在已审批范围内，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

约定履行担保责任。 

2、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2）保证人：辽宁春光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的债务人：辽宁典冠科技有限公司 

（4）保证最高本金限额：8900 万元 

（5）保证额度有效期：自 2025 年 11 月 21 日至 2035 年 11 月 21 日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本次担保事项系基于公司正常业务合作需求开展，有助于保障相关合作的稳

定推进，可助力优化合作方及公司自身的融资环境，进一步维护良好的商业合作

关系，且公司已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合理把控。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金额调整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偿债能力及现金流

产生不利影响，通过优化担保结构、合理控制担保规模，进一步提升了公司风险

管控水平与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司长期发展利益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为公

司持续稳健经营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项目 数量/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 
8,900 39.08%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余额 
0 0%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0 -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0 -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 - 

 

六、备查文件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辽宁春光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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